
 

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机构版） 

客户经理：                     经办人：                  复 核 人：               

投资者名称  

业务类型 
□ 招商基金账户开户 □ 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LOF）□ 上海开放式基金账户开户（LOF） 

□ 基金账户资料变更 □ 基金账户销户 

基金账号                                                           （新开基金账户时免填基金账号）

深圳/上海开放式基金账户号 

（LOF 开户如有请填写） 
 

深圳/上海 A股账户账号

（LOF 开户如有请填写）
 

证件信息 
证件类型 □营业执照 □注册登记证 □其他         经营范围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银行信息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全称          省         市（县）             银行             分行                 支行 

人员信息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国 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机构负责人 
姓名  国 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经办人 

 

姓名  国 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办公电话  传真号码  移动电话  

E—MAIL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名称  证件类型 □营业执照 □注册登记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投资者类型 □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 （投资者类型请参照附件《专业投资者判断指南》进行判断勾选）

是否存在实际控制关系 否 （），是（）请说明： 

机构资质证明  资质证书编号  

机构类型  注册资本  

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  

行业类型                                （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进行判断勾选，网址见附件） 

申请人声明：1.本人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知晓并确认若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招商基金将不承担由此导致适当性不匹配的任何后果，且有权拒绝销售产品或服务。本人已知晓并确认提供信息发生重要变化、

可能影响投资者分类的，应当及时进行更新并告知招商基金。 

2.本申请人已经了解国家有关开放式基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已经阅读有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发行公告、业务规则、

风险提示及注意事项等，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愿意遵守相关条款，履行基金投资人的各项义务，理解投资基金有风险，充分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愿意承担因买卖基金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本申请人已履行所有相关内部批准手续以签署该申请表，签署该申

请表的人员已被正当授权，有权代表本机构签署该申请表。本申请人买卖基金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有关规定，也

不违反本机构同任何第三方已经签署的任何协议。 

经办人签名：                      申请人盖章：                 法人代表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基金账户业务办理指南 

一、 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二、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须开立本公司的基金账户，同一投资者只可开立一个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电话和本公司网站进

行账户和交易的查询；投资者递交本申请表，即表明其已同意并接受我公司有关开放式基金业务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在办理基金账户

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并承诺在投资者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

及时而导致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 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直销中心购买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需指定一家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认（申）购基金的资金结算

汇出账户与赎回、分红及无效认（申）购基金退款等资金结算的汇入账户，汇入账户与汇出账户必须与开户时的预留银行账号或变更

后的银行账号保持一致。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 
 

客户服务热线：0755-83196358/59    网站：www.cmfchina.com    电子邮件：zxgt@cmfchina.com    

联系方式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7楼，邮编：518040 

风 险 提 示 
1、 本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发行的基金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基

金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选择需

谨慎。 
3、 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基金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发行公告、业务规则和其他基金

信息。 



 

 
 

专业投资者判断指南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是专业投资者： 
（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
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
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
金。 
（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四）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最近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 万元； 
2.最近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 万元； 
3.具有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 
1.金融资产不低于500 万元，或者最近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 万元； 
2.具有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
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本条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资格
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
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符合上述（四）、（五）规定条件的投资者，申请成为专业投资者的，还应当填写《专业投资者申请书》
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二、 专业投资者以外的投资者为普通投资者。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201905/P020190716349644060705.pdf 

 
 


